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5〕赣行复不字第14号
申请人：马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

申请人马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人体损伤程度重新鉴定申请书》进行处理，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7月1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因此，行政复议审查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二条规定：“本规则所称的鉴定，是指为解决案（事）件调查和诉讼活动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的鉴定人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与技术方法，对人身、尸体、生物检材、痕迹、文件、电子数据、物品等进行检验、鉴别、判断，并出具鉴定意见的科学实证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是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有争议的专门性问题而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鉴定，鉴定也只针对调查和解决诉讼中的专门问题而进行。本案中，申请人诉求被申请人履行职责实质上是要求公安机关对其伤情进行重新鉴定，但鉴定属于科学实证活动，并非公安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向相对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5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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